
 
 

 

 

 

 

 

 

 

2024香港水上安全日 

第二十四屆全港救生員步操暨沙灘競技賽 

 
 

 

日 期： 二零二四年五月一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地 點： 淺水灣泳灘 

項 目： (一)救生員步操〈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二)沙灘競技賽〈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四時〉 

    項目一  沙灘跑賽 

    項目二  8-10歲救生小鐵人沙灘跑接力賽 

    項目三  11-13歲救生小鐵人沙灘跑接力賽 

    項目四  沙灘跑接力賽 

    項目五  8-10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項目六  11-13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項目七  沙灘奪標賽 

 

截止報名日期：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報 名 地 址：中國香港拯溺總會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58號德士古大廈 21樓 

查 詢 電 話：2511 8363 

傳 真：2507 5239 

電 郵：info@hklss.org.hk 

 網 頁：www.hklss.org.hk 

主辦機構 

HKSTA HKLSS 

支持機構 

LCSD 

http://www.hklss.org.hk/


 

救生員步操章程  
比賽目的： 救生員步操是鼓勵香港救生運動，並作為每年泳季義務救生隊伍之檢閱，由中國香港拯溺總會代表隊帶領

參加隊伍進行進場儀式。 

參賽資格*： 1. 中國香港拯溺總會屬會；, 

   2. 全港中小學及專上學院；或 

   3. 本會認可之自由組合團體。 

    *參賽之隊員不可同時參與 1000 公尺或 3000 公尺水上安全長途暢泳 

比賽須知：  

 拯 溺 隊 救 生 小 鐵 人 隊 

年齡： 14 歲或以上 8-13 歲 

i)  各參賽團體可自由組合七人至十四人為一隊，包括一名隊長在內。如團體人數眾多，可分 A、B 或 C 隊參賽 

ii)  隊長須穿著別緻或特製之隊長外套易於識別，及負責指揮所屬隊伍。 

iii)  副隊長兩名 - 負責扛提救生器材。 

iv)  其他隊員需一律穿上整齊制服及攜帶裝備出操。 

v)  凡參加步操之團體，無論人數多寡，均獲頒發紀念證書，以茲表揚。(總會不設服裝津貼) 

vi)  當日的出場次序為：拯溺隊男子組→拯溺隊女子組→救生小鐵人組 

vii)  參賽費用全免。 

viii)  各參賽團體最多限報男子組及女子組各三隊。 救生小鐵人隊沒有區分男女組別，隊員可由男女組

成，每團體最多限報三隊。 

ix)  旗手一名 - 負責擔舉彩色三角旗領導前進。  

獎    項：  

 拯 溺 隊 救 生 小 鐵 人 隊 

一. 香港救生優勝盃  

- 男子組(冠、亞、季、四名、五名) 

十三. 救生小鐵人表現獎 *(冠、亞、季軍) 

二. 香港救生優勝盃  

- 女子組(冠、亞、季、四名、五名) 

十四. 救生小鐵人 服裝設計獎 *(冠、亞、季軍) 

三. 全場男子表現獎 (冠、亞、季軍) 十五. 救生小鐵人 裝備獎 *(冠、亞、季軍) 

四. 全場女子表現獎 (冠、亞、季軍) 十六. 救生小鐵人 旗幟獎 *(冠、亞、季軍) 

(旗幟之尺寸大小及款式自由選擇) 五. 全場男子服裝設計獎 (冠、亞、季軍) 

六. 全場女子服裝設計獎 (冠、亞、季軍) *如報名超過 12 隊小鐵人隊伍，將設殿軍。 

七. 全場男子裝備獎 (冠、亞、季軍)  

八. 全場女子裝備獎 (冠、亞、季軍)  

九. 全場男子旗幟獎 (冠、亞、季軍)  

十. 全場女子旗幟獎 (冠、亞、季軍)  

十一. 會長盃超卓隊伍獎     (此獎項專供嘉勉每年最突出之隊伍) 

十二. 檢閱長官選拔榮譽獎     (由賽事主禮嘉賓選出) 

關於大會紀念盃及優勝盃之擁有權，會方將依照中國香港拯溺總會規定，凡獲此獎盃之團體可保存紀念盃半年，其後應

將該紀念盃或優勝盃送返總會。大會將同時訂製另一精美獎盃頒與得勝者保存。 

** 奪得是屆「表現獎」之團體，將自動被選為下屆的「救生步操榮譽隊」。**  
領    獎： 除各獎項之冠軍隊伍可全隊上台領獎外，亞軍至第五名於領獎時應派旗手扛其會旗陪伴領隊或隊長向檢閱長 

 官領取獎項及紀念品，不得多於二人。 

計 分 法： 以服裝、裝備之配置、步操表現、旗幟及出場雄姿為計分準則。 

上訴程序： 1. 上訴必須由領隊於該項成績宣佈後十分鐘內，以書面向總裁判提出，並須繳付上訴費港幣二佰元正； 

     經「上訴委員會」研究後，上訴無論得值與否，上訴費用概不發還。 

  2. 有關技術及本章程之演繹以總裁判之解釋為準。 

  3.「上訴委員會」之裁決為最終判決，不得異議。 

備註： 1. 請各參賽者於賽事完結後將携來之物品帶走，並清理曾使用之地方，保持地方清潔。 

  2. 請各參賽者切勿將任何物品懸掛於沙灘之樹木之上，以免破壞樹木。 

天氣惡劣處理： 如當日上午六時天文台已發出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3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是次比賽將會取消，並請留 

   意本會網頁。 



沙 灘 競 技 賽 章 程 
項 目： 各項目設男子組及女子組： 
 (項目一) 沙灘跑賽     (項目二) 8-10 歲救生小鐵人沙灘跑接力賽 

 (項目三) 11-13 歲救生小鐵人沙灘跑接力賽 (項目四) 沙灘跑接力賽 

 (項目五) 8-10 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項目六)   11-13 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項目七)  沙灘奪標賽 

獎 項： 除項目二及三不設男女子組外，每一項目之男子組及女子組之冠、亞、季軍，均可獲精緻獎牌乙個及證書
乙張。 

賽 事 編 排： 參賽人數如超過該場地設置所限之人數，將會先分組作賽，直至得出最後三名勝出者。總裁判有權視乎當
日情況而作出修改。 

參 加 資 格： 1. 必須為當日救生員步操之參賽隊伍(最少7位之隊伍)，而救生小鐵人隊伍均只能報名參加項目二、三、五及六。 
 2. 8-10 歲之組別(項目二,五)出生年份為(2013 年 4 月 30 日至 2016 年 5 月 1 日) 
 3. 11-13 歲之組別(項目三,六)出生年份為(2010 年 4 月 30 日至 2013 年 5 月 1 日) 
參 賽 名 額： 每隊之每項報名名額為個人項目兩名或接力項目一隊。 
參 賽 辦 法： 合資格的參賽團體需於比賽當日帶同參賽者之個人聲明書(18 歲以下參賽者必須遞交家長聲明書)於比賽當

日上午九時救生員步操開始前將聲明書交到司令台換領參賽券。 
器材及泳裝： 大會將供應比賽所需之指定器材，而所有參賽者必須穿著泳裝參與各項賽事。 
報 到 程 序： 當有關項目宣佈召集時，參賽者必須攜同該項目的參賽券到召集處報到：每個項目只會宣佈召集一次，報到後

請勿離開召集處。 
場 地 指 示： 大會比賽場地及佈置，將按當日情況安排為準。 
起 步 程 序： 除沙灘奪標賽外，所有海洋及沙灘賽項目採用“1 次出發”原則，出發程序有以下三個步驟： 

i) 參賽者按照召集次序排列在起步線後，發令員發出 “On your mark/各就位”指令。 
ii) 發令員發出 “Set/準備”指令，參賽者立即保持固定姿態。 
iii) 所有參賽者靜止後，發令員發出起步響號。 

  任何情況下，當參賽者已經各就位，然而發令員仍未確定可以預備出發，發令員可以要求所有參賽者返回
   原位，重新發出指令。 
違規出發及取消資格原則： 

i) 除沙灘奪標賽之外，所有參賽者在最後準備動作後及響號前起步，是會被取消資格。 
ii) 如在起步訊號發出前，有取消資格事件，將召回參賽者重新起步；召回的響號是連續發出起步響號。任何

因為起步失敗被取消資格者，不得再重新作賽，並必須離開起步線。 
iii) 任何參賽者不能在合理時間內遵從發令員的指示，是會被取消資格。 
iv) 任何參賽者在發令員發出首個起步訊息後如以聲意或其他方式妨礙其他參賽者，是會被取消資格或被淘汰。 

起點線：  i)  起點線可有以下的安排： 
1. 在兩條竿之間放置一條繩索 
2. 在兩條竿之間在沙上劃線 
3. 在兩條竿之間，界定一條無形的線，由發令員觀察。 

  若使用繩索，參賽者的腳指須在線之上或後，而身體其他部份可懸空地突出在線以上。 
ii) 沙灘項目若已界定好起點線，參賽者的腳指及手指須在線之上或後，而身體其他部份可懸空地突出在      

線以上。 
iii) 沙灘項目須設立線道。第一線應為最接近海面。 

終點名次裁決： 
i) 所有項目不設計時，名次由裁判之觀察決定。終點裁判員可利用電子錄影儀器協助作出裁決。 
ii) 以跑步衝過終點的項目，參賽者必須是以雙腳及垂直的姿勢橫過終點線 (不得以飛躍的方式橫過終點線)。 
iii) 終點的判決是以參賽者的胸橫過終點線計算。 
iv) 要求參賽者橫過終點線的項目，若在橫越終點線時發生錯誤，參賽者可重新再橫過終點線來爭取名次。 
v) 當被判定為以正確方式橫過終點的參賽者，將視作完成賽事。已完成賽事的參賽者是不可再次返回賽事修

正之前所犯的任何錯誤。 
取 消 資 格： 如參賽者被發現有下列行為時，將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a) 在比賽進行中，違反比賽規則。 
b) 在比賽進行中，故意妨礙其他參賽者。 
c) 未有依照宣佈時間向召集處報到。 
d) 未得大會同意，擅自更換出賽參賽者。 
e) 以任何形式騷擾大會工作人員。 
f) 在被要求時，未能出示有效之身份証明文件。 
g) 參賽者同時代表多於一個團體出賽。 
h) 不服從大會工作人員之指示或安排。 
i) 參賽者未能依照賽事內容進行，將會被大會終止繼續比賽。 
j) 其他細則，均以國際救生總會發出之競賽規則最新版本(英文版)為準 

上 訴 程 序： 1. 上訴必須由領隊於該項成績宣佈後十分鐘內，以書面向總裁判提出，並須繳付上訴費港幣二佰元正；
經「上訴委員會」研究後，上訴無論得值與否，上訴費概不發還。 

 2. 有關技術及本章程之演繹以總裁判之解釋為準。 
 3. 「上訴委員會」之裁決為最終判決，不得異議。 
賽 例： 所有賽事之基本競賽規則，均以國際救生總會發出之競賽規則最新版本(英文版)為準。 
 最新版本的賽例可於國際救生總會網站下載：https://www.ilsf.org/lifesaving-sport/rules/ 

附 註： 本會將保留任何更改及取消比賽項目之權力。

https://www.ilsf.org/lifesaving-sport/rules/


 
比賽項目規則 

 
沙灘跑賽(項目一) 

 

 

 

 

 

 

 

 
1. 賽事內容： 

參賽者在其指定的線路。起步訊息發出，參賽者跑 50 至 90 公尺路線至終點線。終點裁判以參賽者的胸部橫過

終點線為準，同時雙腳要保持垂直的姿勢。不得使用人工起步器，但參賽者可以沙製造窩及/或小沙丘作援助

出發之用。除沙以外，參賽者不得使用任何物件協助起步。未得總裁判批准，參賽者不得鋪平或平整其線路的

沙地。 

2. 取消資格： 

除受國際救生總會發出之競賽規則最新版本(英文版)的條例所規範之外，還受以下的規則所約束： 

i) 錯誤完成內容的描述和定義。 
 

 

沙灘跑接力賽(項目二至四) 
 

 

 

 

 

 

 

 

 

 

 

1. 賽事內容： 

4 位獨立的參賽者為一隊，以短棒來回接力形式在 50 至 90 公尺之賽道作賽。開始時，2 位參賽者分別在其指

定的線道兩端準備。起步訊息發出，每棒的帶同短棒以手接手的形式傳遞短棒，次序是由第一位，第二位，第

三位交給最後的第四位跑手。所有參賽者完成其賽程時是要雙腳保持垂直的姿勢。參賽者不得妨礙其他參賽者

前進。起步是第一位參賽者採取與沙灘跑相同的起步就位方式進行。 

短棒的交接必須棌取以下方式： 

i) 跑道上不得擺放或劃上任何標記，作為協助跑手交接棒之用。 

ii) 將要進行交棒的參賽者，必須手持著短棒到達前方的線。(不得以拋擲的形式交棒) 

iii) 由第一、第二及第三位參賽者手上接棒的參賽者，在接棒的過程中可作任何活動，但若果身體或手在

接棒前已越過前方的線是會被取消資格。 

iv) 如在接棒時短棒掉到地上，接棒者可拾回短棒(要確保沒有阻礙其他參賽)並繼續作賽。 

v) 如短棒掉到其他位置，參賽者可拾回短棒(先要確定沒有阻礙其他參賽)並繼續作賽。 

2. 取消資格： 

除受國際救生總會發出之競賽規則最新版本(英文版)的條例所規範之外，還受以下的規則所約束： 

i) 錯誤完成內容的描述和定義。 

 

 

 



沙灘奪標賽(項目五至七) 

 

 

 

 

 

 

 

 

 

1. 賽事內容： 

在沙灘上由俯伏的起步位置開始，參賽者升起，轉身及跑往取大概 20 公尺外埋在沙中的短棒(奪標)。因為短棒

的數量比參賽者少，所以未能成功奪標者是為被淘汰。每位參賽者須在指定的起步位置，最少相距 1.5 公尺。

參賽者面向下俯伏地上，腳指在起步線上，腳跟併攏。雙手重疊，手指尖觸及另一手的手腕，頭保持升起。手

肘必須完全向外打開，使胸部平伏在沙面之身體的中軸線要與起步線成 90 度。在沙面上掘或挖洞，或以腳挖

洞均不可。 

奪標的起步程序與其他項目不同。 沙灘奪標的起步如下： 

假設所有參賽者已作好起步姿態，發令員可發出“運動員預備/Ready”指令。 

發令員發出“Head Down”指令，參賽者要立即將下顎放在手掌之上。 

i) 所有參賽者靜止後，發令員以哨子聲作為起步訊 號。 

ii) 當起步訊號發出，參賽者可升向腳的一方，並跑往奪標。 

違反起步程序：以下是違反沙灘奪標起步程序的行為： 

i) 在合理的時間內未能服從發令員的指令。 

ii) 在發令員發出起步訊號前及“Head Down”指令後，身體任何一部份升起及身體開始有動作。 

任何參賽者違反起步程序是會被取消資格。被取消資格的參賽者依然可在該項目中取得當時的得分。 

如有參賽者因違反起步程序被取消資格，其餘的參賽者及標是會從新排列而無須再抽籤安排位置。比賽可繼續

進行，依然受著起步程序的約束，直到達到公平的起步。在比賽期間參賽者不得“蓄意妨礙”其他參賽者(參

閱取消資格中的“蓄意妨礙”)。參賽者不得拾起多於一支短棒。 

2. 取消資格： 

在這項賽事，每場奪標賽或決勝賽是要判斷為獨立的段落。一段落中發生的違規事件是不會繼續存在及計算在

該參賽者隨後的段落中。 

被淘汰的參賽者依然可取得他在該項目中當時所得的分數。然而，項目中被取消資格者將會喪失該項目的所有

參賽資格。 

 除受國際救生總會發出之競賽規則最新版本(英文版)的條例所規範之外，還受以下的規則所約束： 

i)    錯誤完成內容的描述和定義。 

ii)    蓄意妨礙其他參賽者前進。 

iii)    取得多於一支的短棒。 

蓄意妨礙：在比賽中任何參賽者若做出蓄意妨礙其他參賽者是會被取消資格。蓄意妨礙被定義為“故意用手、

臂、腳或腿去阻礙其他參賽者作賽”。 

參賽者可使用他/她的身體改變他/她的奪標位置，參賽者可利用肩膀及/或身體超越在對手的前方，但不可用

手、臂、腳或腿去獲得或保持其位置。 

若參賽者合法地在前方的位置並且維持著正常的跑步動作，在後的參賽者只可以繞道超越前方的參賽者。 

參賽者可以横渡的方式超越較慢的參賽者。 

若兩位或以上的參賽者同時發生蓄意妨礙他人的行為，那一位首先以手、臂、腳或腿阻礙他人者會被取消資格。 

 

如有任何爭議，大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